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秦市监处罚〔2026〕59号

当事人：海港区火满巷熟食店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30302MAK00WG024
经营场所：秦皇岛市海港区北环路街道燕山大街西段114号
类型：个体工商户
经营者：李晓美
联系电话：188********
联系地址：秦皇岛市海港区玉峰里******。
本案来源于肉制品专项检查。2026年4月1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营场所开展现场检查，在配料间发现一袋已经开封的复配肉制品护色剂，配料中含有亚硝酸钠、诱惑红，生产日期为2025年4月4日，保质期2年，净含量500克，现场称量后剩余438克，当事人经营者李晓美承认，使用该护色剂加工制作猪耳朵、护心肉、鸡腿、粉肠、猪蹄、猪肝、猪头肉和整鸡等熟食。执法人员现场调取了当事人违法行为的证据，经局领导批准，执法人员于现场对上述物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采取了查封的强制措施。2026年4月10日，经领导批准后本案予以立案。该案查封的强制措施于2026年4月30日届满，因案件尚未办结，经本局负责人批准，于2026年4月30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一条作出延长查封决定，并于当日向当事人送达《延长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本次延长查封期限自2026年5月1日起至2026年6月14日止。
经调查查明：当事人经营者李晓美于2026年1月9日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式开展熟食加工经营制作。因制作熟食有时存在制作色泽不佳问题，其经他人介绍，得知使用复配肉制品护色剂可起到护色、提亮效果，于2026年3月26日购进涉案复配肉制品护色剂（含亚硝酸钠、诱惑红）一袋，并投入熟食加工及销售环节。执法人员依法调取销售记录，截至现场检查之日，当事人使用该添加剂加工的8种熟食累计销售额2048.27元；现场依法查封使用该护色剂加工的熟食共计12.814千克，货值766.39元。综上，本案涉案食品货值金额合计2841.66元，违法所得2048.27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证明当事人合法经营资质。
2.经营者李晓美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李晓美所作的陈述和行为为职务行为，具有法律效力。
3.复配肉制品护色剂进货票据，证明该产品的进货时间。
4.当事人提供的销售记录截图，证明当事人销售金额、销售单价。
5.现场检查笔录、李晓美的询问笔录，证明执法人员现场发现情况及违法事实。
6.复配肉制品护色剂产品照片，证明该产品中含有亚硝酸钠和诱惑红的事实。   
7.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众留言网页截图，证明本案餐饮环节违法所得全额认定、不扣除成本的计算依据。                            
2026年5月25日，我局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秦市监罚告〔2026〕61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及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我局提出任何陈述、申辩，也未要求举行听证。
当事人超范围使用含亚硝酸钠和诱惑红的复配食品添加剂的行为，不符合卫生部、国家食药监管局关于禁止餐饮服务单位采购、贮存、使用食品添加剂亚硝酸盐（亚硝酸钠、亚硝酸钾）的公告（2012年第10号）、《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24）要求，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四）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规定。”
本案中，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主动提供销售台账、产品价格等关键证据，如实陈述违法事实，符合《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机关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规定；当事人自2026年3月26日开始使用涉案添加剂，至4月1日被查处，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足一个月，符合《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目录69《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9较轻的适用标准“1.违法行为持续 1 个月以下的”规定；因此，本局决定给予当事人从轻处罚。参照《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裁量权基准》目录69《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9裁量幅度较轻的裁量基准“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六万五千元以下罚款”之规定作出处理。
综上，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三）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之规定，参照《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裁量权基准》的规定，因用于违法生产的工具、设备、原料与合法生产使用无法区分，本局不予没收，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如下：
1.没收违法所得2048.27元。
2.没收含有亚硝酸钠和诱惑红的复配肉制品护色剂438克，没收使用复配肉制品护色剂制作的熟食共12.814千克。
3.罚款60000元。
罚没款合计人民币62048.27元（陆万贰仟零肆拾捌点贰柒元）
[bookmark: _GoBack]当事人应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秦行金财支行（账户名称：秦皇岛市财政局，账号：634013010000002150）缴纳罚款；罚没许可证副本编号：07000005-1，正本编号：07000005，逾期不缴纳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秦皇岛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海港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6年6月11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四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办公室，一份财务科。
